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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要求的坚实基础。系统总结先发地区促进农民农村共

同富裕的实践经验，有利于发挥先行先试、示范引领作用。近年来，浙江高度重视县镇经济发展，建立起先富

带后富的长效机制，并不断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通过促进农业多元化、综合化、融合化发展，深入推进农

业农村数字化赋能，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实现了农民增收成效显著，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不

同区域农民收入差距不断减小，在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的经验表明，未来为

进一步加快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坚持顶层设计引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激发农民农村发展的内生

动力，建立健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与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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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

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始终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

幸福的着力点 [1]。党领导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村

面貌发生历史性变革。然而，中国城乡之间，不

同区域的农村之间，以及农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

仍然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发展差距 [2]。促进农民农

村共同富裕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所

在，也是推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如何更好地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成为学术

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思想的历史演进。吕

德文等 [3] 梳理了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与发展进

程中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思想的演化脉络，并分析

了国家通过脱贫攻坚及实施乡村振兴等大政方针

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基础。二是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面临的障碍与困境。主要包括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偏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薄弱 [4]、乡村建设水平相对滞后、传统乡村治理

体系难以适应当前发展趋势 [5] 等。三是促进农民

农村共同富裕的路径。相关研究主要从促进乡村

全面振兴 [6]，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改革收入分配

机制以及完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 [7] 等角度进行了

论述。如姜长云 [8] 提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通过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

裕。叶兴庆 [2] 则强调了通过提高乡村振兴的包容

性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体包括推进城乡双

向开放，提高农业发展的包容性，以及加大面向

农民的再分配力度等。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动共同富

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明确提出“‘十四五’

时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2035 年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步”重

要时间节点和目标。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将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从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的现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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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为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2021 年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

公布。浙江总体富裕程度高、城乡发展差距小、

改革创新意识强，承担起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作用。近年来，浙江积极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断促进城乡和区域均衡发

展，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打下了良好基础。

系统总结浙江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为

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

价值。

一、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初步成效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要求的坚实基础。浙江多措并举，聚焦提高农民

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不同区域间

农民收入差距，取得显著成就，在促进农民农村

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走在全国的前列。

（一）农民增收成效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 1978 年的 165 元增至 2021 年的 35 274 元，

翻了十四番。截至 2021 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连续 37 年位列全国各省区首位，达到

全国的 1.86 倍。浙江所辖的 11 个地级市 2021 年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显著高于全国 18 931
元的平均水平（表 1）。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位列前三名的地市分别是嘉兴、宁波和

舟山市，收入最高的嘉兴与最低的丽水两市差距

为 17 212 元。浙江农民收入结构与全国其他大多

数地区有所不同，农民可支配收入结构中的工资

性收入占比较高，而其他地区大多数是家庭经营

收入高于工资性收入或者两者持平，而这也正是

浙江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省区

第一的原因。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给农民带来了

大量就业机会，许多农民就地就近进入企业务工，

获得更多的收益。同时，浙江城镇经济实力普遍

较强，农村地区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较为发

达，农村居民可获得更多就业机会。此外，近几

年浙江十分重视以农村集体经济改革为突破性抓

手，推动农民有效增收。截至 2021 年底，浙江

有 98.9% 的建制村已达到总收入 20 万元且经营

性收入 10 万元以上，全省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

707 亿元，较 2020 年提升近 7 个百分点 [9]，进一

步激发了农民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增长活力。

表 1    2021 年浙江全省及各地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较 2020 年增长率 †

地区
全体居民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增长率 /% 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增长率 /% 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增长率 /%

浙江省 57 541 9.8 68 487 9.2 35 247 10.4

杭州市 67 709 9.4 74 700 8.8 42 692 10.3

宁波市 65 436 9.1 73 869 8.6 42 946 9.7

绍兴市 62 509 10.4 73 101 9.6 42 636 10.2

舟山市 60 848 9.0 69 103 8.5 42 945 9.8

嘉兴市 60 048 9.8 69 839 8.9 43 598 9.5

温州市 59 588 10.3 69 678 9.8 35 844 10.5

湖州市 57 498 11.0 67 983 10.1 41 303 10.9

金华市 55 880 10.5 67 374 9.5 33 709 11.0

台州市 55 499 9.6 68 053 8.7 35 419 10.0

衢州市 42 658 12.5 54 577 10.7 29 266 11.3

丽水市 42 042 11.4 53 259 9.7 26 386 11.6

†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 2021》。

（二）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浙江城乡居民收入

比 2013—2021 年连续 9 年呈缩小态势。2021 年

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相较于 2020 年进一步缩小

0.02，降至 1.94，远低于全国 2.50 的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与长三角其他省（直辖市）相比，

2021 年江苏、上海和安徽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

2.16、2.14 和 2.34，浙江城乡收入差距最小。此外，

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也低于山东、福建、广东等

沿海省份。从 2000—2020 年间浙江各地级市城

乡收入比的变化来看，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表 2）。

其中，有 6 个地级市的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降低，

且降低水平显著，主要包括嘉兴、湖州、宁波、

衢州、温州和丽水市；而舟山、绍兴、杭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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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和金华市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则表现出先升后降

的特征，主要在 2000—2005 年间有所上升，随

后开始逐年下降。浙江 11 个地级市中，嘉兴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最小。2020 年嘉兴城乡居民收入比

达到 1.61，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第 8 位，达到

发达国家水平；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28.3%，

达到联合国富足标准。总体来看，浙江坚持统筹

推进城乡空间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劳动

就业、生态保护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取得实质

性成效。

表 2    2000—2020 年浙江省及各地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排名 地区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1 嘉兴市 2.10 2.02 1.91 1.70 1.61

2 舟山市 2.10 2.16 1.84 1.73 1.63

3 湖州市 2.14 2.11 1.94 1.73 1.66

4 绍兴市 1.98 2.27 2.21 1.82 1.72

5 宁波市 2.26 2.23 2.10 1.81 1.74

6 杭州市 2.15 2.17 2.21 1.88 1.77

7 衢州市 2.90 2.68 2.64 1.97 1.88

8 台州市 2.15 2.60 2.41 2.04 1.94

9 温州市 3.05 2.89 2.39 2.07 1.96

10 金华市 2.66 2.79 2.45 2.13 2.03

11 丽水市 3.57 3.60 3.23 2.19 2.05

— 浙江省 2.18 2.45 2.42 2.07 1.96

— 全国 2.79 3.22 3.23 2.73 2.56

†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13 年及以前农村居民为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以及 2013 年以后农村居民为人均可支配收入。

（三）不同区域农民收入差距不断降低

从区域发展战略来看，浙江从 2002 年开始

实施“山海协作工程”，旨在通过沿海发达地区

和经济发达县（市、区）带动浙西南山区和舟山

海岛为主的欠发达地区。浙江西南山区 26 县主

要分布在衢州、金华、台州、丽水和温州市，国

土面积约为全省的 45%，常住人口占全省比约

24%，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浙江省

平均水平，是浙江推动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实现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浙江以先富带

后富为思路，全面打造新型帮共体，共组建了 26
个帮扶团组结对山区 26 县。截至 2020 年，浙江

山区市县通过“山海协作”工程累计获得援助资

金近 100 亿元 [10]，促进了山区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2021 年浙江山区 26 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 27,619 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比上年增长

11.1%，增速高于全省约 0.7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

浙江不同区域农民收入水平差距不断缩小，为实

现全省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举措

浙江作为国家乡村振兴先行示范的代表，通

过创新赋能，数字赋能、改革赋能，探索了一系

列推进“三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举措，有效拓

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大幅提升了农民生活品质，

为加快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

（一）促进农业多元化综合化融合化发展

浙江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为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通过积极建设农村产

业融合示范园区、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等举措，

逐步构建起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了农村发

展新动能，有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一是注重走园区化道路。浙江大力推进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通过产业链、价值链

和利益链的联结，把农村一二三产业紧密融合在

一起，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

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功能拓展和农业价值

提升。截至 2020 年，浙江已创建 15 个国家级、

34 个省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通过产业融

合示范园创建，有 3 万多家农户以土地、林权等

入股合作社或龙头企业经营项目 [11]。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把建立利农惠农机制作为重点，普

遍建立起“保底收益 + 按股分红”、二次分红、

土地流转优先返聘、订单农业等利益联结方式，

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

二是促进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自 2003 年

推动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来，浙

江绝大部分建制村都已建设成为宜居宜业的美丽

乡村。在此基础上，浙江注重生态价值转换，主

动适应消费结构升级，通过产业链延展、新技术

应用和跨界融合等多种手段，培育生态康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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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体验、互联网农业、共享农房等一系列产业融合

新业态，助推“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型发

展。2020 年，浙江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 3.7 亿人次，

实现旅游经营总收入 431.3 亿元，农家乐经营达到

2 万余户 [12]，农民创业增收渠道不断拓展，因地制

宜地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了美

丽乡村建设内在动力的持续化 [13]。

（二）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赋能

《2020 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

报告》显示，浙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总体水平为

68.8%，居全国首位。浙江作为全国农业农村数

字化改革的先行者，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赋

能，通过建设数字乡村试点，谋划开发“浙江乡

村大脑”，培育壮大乡村数字经济，推动农民农

村实现共同富裕。

一是建设数字乡村试点。浙江把数字乡村建

设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先后创

建了德清、平湖、慈溪、临安 4 个国家数字乡村

试点县，以及 32 个省级数字乡村试点县。试点

地区不断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民

数字素养，重点扩大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农产

品流通和营销、农业及相关行业监管，以及农村

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等领域的运用，有效减小了

城乡数字鸿沟。

二是创新建设“浙江乡村大脑”。浙江先后

统一构建起整合农业资源、技术装备、人才信息、

产业产品、市场营销、农村信用等多类信息的“三

农”数据仓、“三农”全域地理信息地图数据库、

多领域“三农”数字化应用，以及数字化综合政

务服务平台等，综合集成“浙江乡村大脑”。

三是培育壮大乡村“数字经济”。《2021 中

国淘宝村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浙江

共有淘宝村 2 023 个，居全国首位，较 2020 年增

加约 20%，有近 300 个淘宝村交易规模已超过 1
亿元。浙江通过电子商务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支

持创业、带动就业，已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新业

态 [14]。此外，浙江还启动了数字农业工厂建设，

通过对种养基地进行数字化改造，打造了一批数

字农场、数字牧场、数字渔场。

（三）持续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

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推动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普惠均衡，是改善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

重大举措，也是扎实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题

中之义。浙江坚持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构

建起多层次、城乡均衡和制度可持续的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以教育共同体建设推进城乡教育资源均

等化。浙江通过推进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

体建设，探索出“名校 + 老校”“名校 + 弱校”“名

校 + 新校”等模式，以城带乡、以强带弱，实

现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的均等化。截至

2020 年，浙江已实现所有县（市、区）参与结对

帮扶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受援结对全覆盖，有效促

进生源、师资、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形成城乡

教育资源共享格局。

二是率先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体

系。嘉兴于 2003 年就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并轨运行，

2007 年建立起覆盖全民、城乡统一的城乡居民合

作医疗保险制度，2019 年建成了涵盖职工医保、

城乡居民医保、生育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基金监管等综合性医保制度体系，走在全国前列。

三是建立了领先的城乡居民保障体系。2007
年嘉兴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相结合，并使各类社会养老保障对象之外

的城乡居民都能享受养老保险，达到城乡社会保

障制度无缝隙、全覆盖。

四是不断加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制度

化建设。海盐县作为首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

案例，制定发布了《海盐县基本公共服务清单》，

成为全国首份县域基本公共服务清单 [15]。

五是以数字化驱动城乡公共服务智能化。浙

江通过聚焦托育养老、教育文体、医疗卫生、劳

动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以数字化驱动公共服

务智能化，让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四）不断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

农村体制机制改革是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

力，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动力。浙江

不断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确保农村改革各项

措施落地见效，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权益，助力乡

村要素的市场化以及农民财产权利的实现。

一是构建起“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经济

体系。2006 年，习近平同志针对当时农业双层经

营体制存在的体制不完善、统一服务能力不强等

一系列问题，统筹推进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

以及信用合作改革，创新性提出构建生产、供销、

信用“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体系，成

为农业实现专业化、市场化的有效路径 [16]。

二是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浙江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

地使用权确权颁证。通过折股量化农村集体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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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固化产权到户等措施，有效盘活了集体资产，

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建立起农村产

权流转交易体系，规范交易行为与流程等，促进

了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等各类农村产权的优化 
配置。

三是深化农村金融体制创新。浙江鼓励各类

金融机构拓展“三农”业务，充分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兴金融科技，将供应链金融、

互联网众筹、消费金融等产品引入农村地区，提

升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五）大力推进县镇经济发展

县镇是城乡经济社会结合最紧密的空间载

体。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民很难完全

依靠土地经营富裕起来，能够实行规模经营的，

也只是极少数农民。绝大多数农民要实现富裕，

必须兼业，即务农的同时就地就近从事二、三产

业。小城镇是“乡之首，城之尾”，大力发展县

镇经济可以有效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

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浙江始终高度重视县镇经济

发展，有效带动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

一是实施行政体制管理改革。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浙江创造性贯彻落实中央改革创新的决

策部署，实施了行政“市直管县”和财政“省直

管县”相结合的行政管理体制，实施 4 次“强县

扩权”和 1 次“扩权强县”改革，持续推动权力

下放，为县域经济和块状经济发展奠定了制度基

础。2007 年，浙江启动实施“强镇扩权”改革，

从财政规费征收、土地资源管理、社会治理、金

融支持以及户籍改革等 10 个方面赋予 141 个中

心镇县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推动省域、市域、

县域、镇域政府职能结构转型，为镇域经济发展

扩权赋能 [17]。

二是积极培育以农业为基础的县镇现代特色

优势产业集群。浙江重视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平台，实现县—镇—村各级产业园、农业经济开

发区全覆盖联动发展。嘉兴 2017 年首创农业经

济开发区模式，以科技农业、设施农业、数字农

业等高端农业发展为契机，组织村集体参与农业

经济开发区平台建设和产业发展，以产业带动村

庄，项目带动资产，通过三次产业融合推动农业

现代化发展。

（六）注重建立激励帮扶机制

浙江通过建立先富带后富的激励帮扶机制和

制度设计，不断加强发达地区对农村和对相对欠

发达地区的带动。

一是建立新型帮共体机制。2002 年浙江明确

将“山海协作工程”与“百乡扶贫攻坚计划”相

衔接，之后相继实施了“山海协作工程百村经济

发展促进计划”“深化百村结对计划”等。先富

地区为后富地区援建了众多村集体经济增收的产

业项目、改善农村生活生产条件的基础设施项目

等，帮助开展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规划建设、人才

培训、宣传推介，以及引导企业到浙西南山区发

展生态循环农业、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等。

2021 年浙江提出以县域为单位全面建立新型帮共

体，全省 50 个经济强县结对帮扶山区 26 县，政

府促成企业对村庄的帮扶，以解决山区村庄区位

受限、资源匮乏、集体经济组织原始资本积累不

足等问题。

二是创新“飞地抱团”跨地区资源与成果共

享长效机制。嘉兴、丽水等地区创新“飞地抱团”

模式，通过县域统筹、跨镇经营、多村联合等建

设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促进城乡产业资源共

享。“飞地抱团”即将建设用地指标等稀缺资源

从低效利用的农村集中配置到条件相对优越的

“飞地”，优化国土空间和功能布局，促进乡村

振兴、共享发展。在要素利用上，促进全域推进，

即将全县集体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积极推进“腾

退转型、盘活存量”，促进全域优化布局、全域

整合资源、全域整体受益。在发展支持上，实现

精准帮扶、长效“造血”，即通过推进“飞地”

抱团发展，让薄弱村能够筹集资金参与并持续获

益。在成果共享上，实现抱团取暖、共同富裕，

即对薄弱村来讲，“飞地”抱团发展实现了“本

地低效造血”向“异地高效造血”转变 [18]。截至

2020年底，嘉兴累计建成“飞地抱团”项目 110个，

涉及 1 342 村次，其中薄弱村 552 村次，实现集

体经济股份分红村 151 个，分红额 1.1 亿元。

三、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经验启示

浙江在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始

终坚持顶层设计引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

激发内生动力，注重建立长效机制，为全面实现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贡献了浙江经验。

（一）坚持顶层设计引领，实现一张蓝图绘

到底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

程。从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小康社会的全面建

成，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实施，充分体现

了党和国家对共同富裕思想的不断探索和深化。

浙江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原则，注重以顶层

设计引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加快实现农民农

村共同富裕蓝图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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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以浙江先行先试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探

路，作出了“八八战略”的重要部署，强调推进

城市和农村互促共进的一体化发展，并率先启动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2010 年和 2016
年，浙江先后出台《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

划（2011—2015）》《浙江省深化美丽乡村建设

行动计划（2016—2020）》，实现了农村地区面

貌的根本性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成为全

国典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浙江制定了《浙

江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启

动了乡村振兴“五大行动”“五万工程”。2021 年，

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背景下，浙江制定并实施

《高质量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 年）》，创新“1+N”

政策体系，开展了产业、建设、改革、帮扶、赋能、

数字“六促”共富行动，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

裕设置了清晰的“路线图”。

（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物质精神全

面富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涵盖产业振兴、人才

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各个维度，

是系统性、全面性、长期性的重大战略与任务。

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和落脚点是农民生活富裕，

既包括物质生活富裕，也包括精神生活富裕。实

现农民物质生活富裕，关键在于农民持续稳定增

收。乡村振兴尤其是产业振兴，将为农村居民营

造良好的营商和人居环境，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

创业机会，从而促进农民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增

长，并不断拓宽农民财产性增收渠道。实现农民

精神生活富裕，关键在于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文

化基础设施有效改善，农耕文化、乡土文化和红

色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民风持续向好。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是实现农民农村物质和精神富裕的

重要举措。浙江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

数字赋能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美丽宜居乡村

建设转型升级，繁荣乡村生态文化、优秀传统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

化水平，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物质生活富裕程

度，并且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效促进

农民农村物质精神全面富裕。

（三）持续激发内生动力，鼓励农民勤劳创

新致富

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主要依赖工资性和转

移性收入，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占比较低，农民

增收缺乏内生动力，不可持续。浙江以改革为抓

手，充分发挥“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创新实

施“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经济改革，率先创

新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等强村富民的系统集成改革措施，助力乡

村要素的市场化以及农民农村权益的实现，激发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在动力。与此同时，共同

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只有人人参与、各尽

其能，才能真正实现人人享有。脱贫攻坚深刻改

变了脱贫地区农村的落后面貌，提振了农民自力

更生、勤劳致富的信心，但是面对国内外复杂的

形势环境，以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冲击，返

贫风险依旧存在 [19]。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让

全体农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农村低收入群体

是重点帮扶保障人群。浙江积极实施“提低”行

动，一直以来注重农村低收入群体主体性的发挥

和能力提升，通过“一县一业”“一户一策”的

分类施策、精准帮扶，充分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

实现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

（四）注重建立长效机制，推进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

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中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富裕程度存在客观差异，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各地区不可能齐头并进，也

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方面，受长期以来户籍、土地、

劳动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城乡二元体制

的深刻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

水平差距仍然十分显著。另一方面，区域差距中，

农村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是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导致

其农村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缩小农村地区

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农村区域协调发展，是促进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之一。浙江先后建

立起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机制，共富共享

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先富带后富的跨地区资

源与成果共享机制等，一系列综合集成的长效机

制与制度安排，有效促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浙江的实践经验表明，未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

裕，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加快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和

财产差距，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此外，

与城乡差异不同，农村地区在土地产权制度、治

理模式等方面具有共性，一些先富起来的农村地

区发展经验可复制可推广到落后的农村地区。让

先富的农村地区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推动欠

发达农村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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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farmers′/rural areas′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round the country. This paper gives a systemic review to the practices of China′s leading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in promoting farmers′/rural areas′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are expected to play a pioneering and 
demonstration role. In recent years, Zhejiang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 economy, and established a long-term mechanism of encouraging those who become prosperous first to help those 
who lag behind. Besides, it continues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rural system and mechanism, promoting diversified,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with digitalization, while constantly promoting inclusive sharing of urban-rural public services. Thanks to those 
measures, we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income growth for farmers, continued narrowing of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continued narrowing of the income gap between farmers in different regions. Zhejiang is 
leading the country in promoting farmers′/rural areas′ common prosperity. Zhejiang′s experience shows tha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armers′/rural areas′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top-level design 
guidance,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continue to stimulate the farmers′/rural areas′ endogenous power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long-term mechanism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regions.
Keywords: farmers/rural areas; common prosperity;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Zhejiang Province


